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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九江镇下北社区
商住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公告

南府〔2026〕5号

为顺利开展九江镇下北社区商住项目，拟对该项目下列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

征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六条和《佛山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现将该项目拟征收范围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范围

九江镇下北社区商住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具体位置东至珠二环、南至木材

夹板市场、西至现状路、北至九江大道（详见附件）。

二、拟征收面积

本次拟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面积约6000平方米，具体以测绘面积为准，对征收房屋所附着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拟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约12.26亩。

三、征收目的

用于九江镇下北社区商住项目。

四、征收部门与实施单位

征收部门为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征收委托实施单位为佛山市南海区九江

镇人民政府。

五、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房屋征收范围内的单位及个人不得实施下列不当增加补偿费用

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对增加部分不予补偿：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附属物；

（二）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手续以及办理、续期经营许可证等生产经

营证照；

（三）改变房屋、土地用途；

（四）房屋的分割、转让、租赁和抵押；

（五）已依法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尚未建造完毕的房屋的续建；

（六）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有关部门在拟征收范围内暂停办理上述事项，暂停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年内。

六、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有关部门将依法启动调查登记、限制不当增加补偿费用行为、制

定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征收决定等征收实施手续。

七、被征收人可向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人民政府（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九江大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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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大楼，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757-86589818）索取房屋征收相关资料以及咨询有关事项。

本公告及附件内容同步在项目用地所属社区以及在南海区人民政府网“政府信息公开>政策>公

告、公示”栏目公示，网址如下：http://www.nanhai.gov.cn/gkmlpt/policy#1976。

特此公告。

附件：九江镇下北社区商住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示意图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

2026年3月31日

由于篇幅有限，附件详细内容请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nanhai.gov.cn）查询。

http://www.nanha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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